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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操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十三 條  參加人於

客戶辦妥開戶手續後，應

即使用電腦連線作業將

下列客戶開戶之有關資

料確實輸入本公司電腦： 

一、集中保管帳號及款

項劃撥帳號。 

二、姓名或名稱。 

三、出生或設立年、月、

日。 

四、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

統一編號。 

五、法定代理人姓名。 

六、戶籍所在地或營業

處所。 

七、本人或法定代理人

通訊地址。 

八、信託關係之必要記

載事項。 

九、其他必要記載事

項。 

前項第一款之款項劃

撥帳號，除客戶另有指定

者外，以客戶在參加人指

定之金融機構開立委託

代收付交割款項之存款

帳戶為準。 

保管事業得將第一項

第一款之款項劃撥帳號

提供 予有價 證券發行

人，以辦理有價證券股息

或紅利之分派、受益憑證

買回、轉換公司債贖回或

第 十三 條  參加人於

客戶辦妥開戶手續後，應

即使用電腦連線作業將

下列客戶開戶之有關資

料確實輸入本公司電腦： 

一、集中保管帳號及款

項劃撥帳號。 

二、姓名或名稱。 

三、出生或設立年、月、

日。 

四、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

統一編號。 

五、法定代理人姓名。 

六、戶籍所在地或營業

處所。 

七、本人或法定代理人

通訊地址。 

八、信託關係之必要記

載事項。 

九、其他必要記載事

項。 

前項第一款之款項劃

撥帳號，除客戶另有指定

者外，以客戶在參加人指

定之金融機構開立委託

代收付交割款項之存款

帳戶為準。 

保管事業得將第一項

第一款之款項劃撥帳號

提供予有 價證券發 行

人，以辦理有價證券股息

或紅利之分派、受益憑證

買回、轉換公司債贖回或

一、現行參加人完成客

戶開戶作業後，除

保管機構設帳管理

之境內外機構投資

人或自然人之保管

與買賣交割帳戶，

及參加人自行管理

之各類交易或擔保

品保管專戶等帳

戶，本公司已提供

相關帳表予參加人

辦理帳務核對，無

發摺之必要外，均

應掣發證券存摺交

予客戶收執。 

二、因應金融科技發

展，及配合投資人

行動裝置使用普

及，規劃證券存摺

亦可選擇採用電子

形式安裝於投資人

使用之行動裝置

內，爰增訂本條第

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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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賣回、存託憑證兌回、債

券還本付息及其他與款

項撥付有關之作業。 

參加人完成第一項建參加人完成第一項建參加人完成第一項建參加人完成第一項建

檔作業後檔作業後檔作業後檔作業後，，，，除本公司另有除本公司另有除本公司另有除本公司另有

規定外規定外規定外規定外，，，，應發給客戶證券應發給客戶證券應發給客戶證券應發給客戶證券

存摺存摺存摺存摺，，，，該存摺得為紙本或該存摺得為紙本或該存摺得為紙本或該存摺得為紙本或

電子形式電子形式電子形式電子形式。。。。    

賣回、存託憑證兌回、債

券還本付息及其他與款

項撥付有關之作業。 

 

第十五條  參加人發給

客戶之紙本紙本紙本紙本證券存摺得

委由本公司代為印製並

支付工本費。參加人自行

印製者，須先經本公司電

腦測試合格後方可使用。 

                         

第十五條  參加人發給

客戶之證券存摺得委由

本公司代為印製並支付

工本費。參加人自行印製

者，須先經本公司電腦測

試合格後方可使用。 

因應證券存摺形式多元

選擇，參加人發給客戶

之證券存摺得為紙本或

電子形式，因紙本證券

存摺始有印製或測試之

必要，電子形式之存摺

則無，爰修正本條文。 

 

第二十三條  參加人與

其客戶終止契約時，應使

用電腦連線作業結清客

戶帳戶，客戶契約書、、、、印

鑑或簽名式樣及身分識及身分識及身分識及身分識

別之別之別之別之電子電子電子電子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應載載載載明終

止契約日期，由主管人員

覆核後歸檔或留存紀或留存紀或留存紀或留存紀

錄錄錄錄。。。。紙本證券存摺紙本證券存摺紙本證券存摺紙本證券存摺另另另另應打應打應打應打

孔或截角並於首頁加蓋孔或截角並於首頁加蓋孔或截角並於首頁加蓋孔或截角並於首頁加蓋

註銷戳記作廢註銷戳記作廢註銷戳記作廢註銷戳記作廢。 

 

第二十三條  參加人與

其客戶終止契約時，應使

用電腦連線作業結清客

戶帳戶，並將證券存摺打

孔或截角並於首頁加蓋

註銷戳記作廢。客戶契約

書及印鑑或簽名式樣應

註明終止契約日期，由主

管人員覆核後歸檔。 

 

因應證券存摺得為電子

形式，參加人為持有電

子存摺之客戶結清帳戶

後，除契約書、印鑑或

簽名式樣外，身分識別

之電子資料亦應歸檔或

留存紀錄，爰修正本條

前段，並將原紙本證券

存摺規範移列至後段。 

 

第九十五條之九  參加人

受理客戶以電子方式申

請辦理開戶開戶開戶開戶、、、、結清帳戶結清帳戶結清帳戶結清帳戶、、、、

本公司規定之帳簿劃撥

及相關作業時，應依電子

簽章法規定，辨識與確認

客戶身分、意思表示及申

請文件之簽署，始得將申

第九十五條之九  參加人

受理客戶以電子方式申

請辦理本公司規定之帳

簿劃撥及相關作業時，應

依電子簽章法規定，辨識

與確認客戶身分、意思表

示及申請文件之簽署，始

得將申請資料通知本公

ㄧ、為使參加人得受理

電子化作業範圍更

明確，爰增加本條

文第一項有關開

戶、結清帳戶之文

字。 

二、為規範參加人受理

客戶以電子方式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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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請資料通知本公司。 

本 公司接 獲 前項通

知，審核相關資料無誤

後，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

理帳簿劃撥及登載。 

參加人應留存客戶參加人應留存客戶參加人應留存客戶參加人應留存客戶申申申申

請內容請內容請內容請內容、、、、網路位址網路位址網路位址網路位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及身分識別等及身分識別等及身分識別等及身分識別等資料之資料之資料之資料之紀紀紀紀

錄錄錄錄。。。。 

司。 

本 公司 接獲 前項 通

知，審核相關資料無誤

後，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

理帳簿劃撥及登載。 

請辦理開戶、結清

帳戶及帳簿劃撥等

相關作業，應留存

客戶申請資料、網

路位址、申請時間

及身分識別等紀

錄，以作為日後舉

證之依據，爰增訂

本條第三項。 

 

 


